湖南开放大学XX社团章程
（2025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社团名称：本社团的全名为湖南开放大学学生xx社团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社团性质：本社团是隶属于湖南开放大学团委的学生社团，是，由xx单位（社团第一指导单位）具体指导的xx类型（一般分为思想政治类、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志愿公益类、文化艺术类、体育锻炼类和职业发展类等类型）社团组织。
第三条 社团宗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照学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团结凝聚广大同学，坚持思想性、公益性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开展方向正确、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丰富课余生活，繁荣校园文化，促进同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第4条 成员资格：本社团成员应当是具有正式学籍的本校在读学生。
第5条 权利与义务：本社团成员有权了解社团章程、组织机构和经费开支情况，有权对社团的管理和活动提出建议和质询，有权按照章程申请加入或退出该社团，有权向上级管理部门反映社团及其成员出现的违反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等问题。社团成员应定期注册，并按要求参加社团相关活动，每名同学最多加入2个学生社团。
第二章 组织管理制度
第六条  完善学生社团全体成员大会制度。本社团将定期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依照本社团章程行使职权，包括选举和更换社团负责人，审议社团工作报告，对社团变更、解散等事项作出决定，修改社团章程，监督社团财务及活动开展情况等。
第七条  加强学生社团政治引领。具有3名及以上党员或团员的学生社团应建立临时党支部或团支部，承担政治理论学习、研究社团重要事项等职责。临时党支部（团支部）不发展党员（团员）， 不收缴党费（团费），不选举党代表（团代表）等。学生社团注销后，临时党支部或团支部自然撤销。
第八条  健全学生社团骨干遴选机制。本社团设置最多不超过3名负责人，不设会长、副会长，不内设二级机构（学生社团临时党支部或团支部负责人除外），实行轮值主持制度。学生社团负责人须政治立场鲜明、学习成绩优秀、组织能力突出。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须在班级前50%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情况。社团负责人在团委、指导教师指导下，通过提名推荐、公开选举、考察公示、审核批准等环节选拔产生。思想政治类社团和志愿公益类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应为中共党员。
第九条  强化学生社团骨干评价激励。制定全面客观、科学有效的学生社团骨干评价考核办法，建立以服务和贡献为导向的荣誉激励机制，引导学生社团骨干全心全意为社团发展服务，为社团成员成长助力，在社团工作的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第十条  本社团的注销机制。本社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须进行注销：
1.参加学生社团的人数长期不足20人的；
2.年审不合格且整改无效的；
3.全体成员大会决议解散的；
4.涉及宗教文化的；
5.涉及民族排他性或地区排他性的；
6.跨地跨校联合成立的；
7.未经学校审核批准的校外机构会员单位或分支机构性质的学生组织；
8.举办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或社团章程宗旨活动的；
9.其他不宜继续注册登记的。

第三章  社团活动管理
第十一条  本社团鼓励依据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社团章程广泛开展社团活动。积极创新载体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增强社团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社团活动须经学生社团集体决策、指导教师同意并报业务指导单位批准后方可开展。
第十二条 本社团及其成员不得开展与其宗旨不符的活动，不得开展纯商业性活动，不得参与违法违纪活动，不得散布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未经批准，本社团不得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签订任何形式的合约或协议，不得接受经费资助。
第十三条 本社团建立网站、新媒体平台及印发刊物等须报党委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团委及业务指导部门审核备案。审核机关要建立内容把关机制，确保发布内容积极健康。本社团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发布活动信息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同意。
第十四条  本社团原则上不接受校外资助，不收取成员会费。确有资助需要的，须报学校党委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核，并将各项资助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